编号：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

	  敬     告  

1．在签署文件和填表前，申请人应当阅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深圳经济特区公司法规、《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及其实施办法和本申请书，并确知其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

2．申请人对其所提交的文件、证件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3．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证件应当是原件，确有特殊情况不能提交原件的，应当提交

   加盖公章的文件、证件复印件。

4．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证件应当使用十六开纸或者A4纸。

5．申请人应当使用钢笔、毛笔或签字笔工整地填写申请书或签字。

6．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证件应当规整、洁净，不得涂抹。


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制
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表

	申请企业名称
	

	住所区划
	      市区内           宝安区           龙岗区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中外合资企业      中外合作企业

      外商独资企业      其他类型:                

	拟申报注册资本
	  币种                  金额（小写）      （万元）

	拟申请从事

行业或经营范围
	

	投资者的名称或姓名
	出资额(万元)

或股份(万股)
	出资或认股

比例（%）

	
	
	

	
	
	

	
	
	

	
	
	

	
	
	

	
	
	

	
	
	

	
	
	

	
	
	

	
	
	


注：①“住所区划”及“企业类型”栏打“√”选择；

    ② 拟申请从事的行业或经营范围应当与企业名称的行业特点一致，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经营范围中有必须报经审批项目的，公司设立时须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

    ③ 本表不够填时，可复印续填，粘贴于后。

投 资 者 声 明

兹经共同协商，一致同意使用                作为企业名称的字号，申请                                    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并作如下承诺：

1、 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

2、 使用企业名称，如对公众造成欺骗或者误解，或者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出现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与驰名商标发生冲突等侵权行为的，愿意无条件变更企业名称，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同时，授权                            为代理人（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或资格证明见附件）办理公司登记事宜。

特此声明。

投资者签字、盖章：

	（代理人身份证明张贴处）


注：本页不够签字盖章的，可复印续贴。
	须提交文件
	一、字号查重证明（原件）；

二、投资者的资格证明复印件（须核对原件）；

三、投资者共同签署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本表）；

四、登记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

	注意事项
	1、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必须在2～50个（国有独资有限公司和外商投资企业可以为单一股东）。

2、 投资者的资格证明是指：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内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须由登记地工商部门盖章核转方为有效）；2、自然人的身份证明（外国自然人及港澳台胞须同时提交与其投资额相当的银行资信证明）；3、社团法人登记证、事业法人登记证或者编制批文；4、其他合法开业证明。

     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对股东投资资格有特别规定的，还应当提交股东的投资资格证明。

3、 企业名称由四部分组成：行政区划+字号+行业特点+组织形式，如：深圳市惠光电子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在名称中使用“深圳”区域名称，如：深圳惠光电子有限公司。

4、 名称中冠以“中国”、“中华”、“全国”、“国家”、“国际”等字样的或者在名称中间使用“中国”、“中华”、“全国”、“国家”等字样的，或者名称不含行政区划的，须另填名称登记表，报国家工商局审批；冠省名的，须报省工商局审批。（具体办法另行规定）

5、 投资者为企业法人的，其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50%。

6、 外国投资者的法律证明文件和资信证明文件，应当同时提交翻译公司盖有骑缝章的中文译文文本。

7、 外商独资企业如用货币出资应当用可兑换的外币出资；

8、 变更预先核准名称中的投资者的，应当提交原投资者的决议。


网址：http://www.szaic.gov.cn
登记机关核准意见

	核准名称
	

	核准人

意 见
	核准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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